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

问题线索管理和处置办法（试行）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纪

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现就校纪委、监察专

员办公室规范问题线索管理和处置工作制定本办法（试行）。

第一条 问题线索来源

（一）纪检监察信访举报；

依据管辖权限和有关法规规定，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

室主要归口受理对同级党委领导班子及管理的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

信访举报。

（二）执纪监督和监察执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线索；

（三）上级转办或巡视、审计移交的问题线索；

（四）其他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学校组织、人

事、审计等部门移送的问题线索。

第二条 实行问题线索集中管理制度。问题线索由纪委

综合办公室专人负责，集中管理，逐件编号登记，并按相关

规定录入管理系统、建立管理台账，动态更新、定期汇总核

对。

对不属于纪检监察职责范围内的来访、来电、网络举报

等，明确不予受理，不接收来访材料，但要做好解释说明工

作，将不受理的缘由和应受理部门告诉来访人，引导群众到



对口部门反映诉求。对不属于纪检监察职责范围内的来信等

要及时予以转办并签发“转办函”。

第三条 依纪依规研究处置问题线索

（一）谈话函询类。指反映的问题具有一般性，查清了

只能给予轻处分或批评教育，或者反映问题不实而予以澄清

的；反映问题笼统，多为道听途说或主观臆测，难以查证核

实的线索。

（二）初步核实类。指反映的问题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和

可查性，对照党纪政纪条规，判断其可能构成违纪的线索。

（三）暂存待查类。指反映的问题虽具有一定的可查性，

但由于种种原因，暂不具备核查的条件而存放备查，一旦条

件成熟即可开展核查工作的线索。

（四）予以了结类。指反映的问题失实或无可能开展核

查工作的线索。

对问题线索可以进行多次处置，每次处置的方式均须从

上述四类方式中选择。对第一次处置时暂存的问题线索须在

3 个月内进行再次处置。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处置办法按照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相关条款规

定执行。

第四条 实行问题线索集体研究处置方式制度。收到问

题线索后，纪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和问题线索管理人员集体分

析研判，提出处置意见，报学校纪委书记审批执行。问题线

索集体研判会要做好会议记录并存档。



第五条 建立不同处置方式之间的转化机制。每月汇总

一次线索处置情况，经纪委综合办公室集体研究提出后续处

置方式，报学校纪委书记审批执行。

第六条 线索处置不得拖延和积压，收到问题线索之日

起 30 日内必须提出处置意见。

第七条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对反映学校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职能部门和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问题线索和线

索处置情况，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

第八条 问题线索办理结束后，要撰写问题线索处置报

告，做好材料归档，归档材料应当齐全完整，载明领导批示

和处置过程。

第九条 严格执行《中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检举、控告

人的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工作保密规定》。违反相关

规定的，依照党纪、政纪的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行政处

分或其他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条 本办法由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负责解释，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 0 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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